




（1）能源动力工程

（2）环境治理工程

（3）航空结构强度

（4）材料加工成型

（5）水资源工程

三、修业年限

全日制普通博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学年。

全日制普通博士研究生最长修业年限为六学年。

四、课程学习基本要求

1.研究生应在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范围内修满规定学分。其他课程成绩录入

成绩单，但不计入规定学分。

2.学术学位研究生应在个人培养计划中修读至少一门论文写作指导类课程。

3.汉语和中国概况类课程为接受学历教育国际研究生的必修课。

课程性质 学分要求

公共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 2

英语课 2

通识课 2

专业课 9（专业必修课≥6）

劳动教育 1

学术研究训练

学术交流 2

开题报告 1

中期考核 1




















